2024年度衡东县信访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负责中央和省、市颁发的各项信访工作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，并拟订实施意见。
（二）负责受理、交办、转送信访人向县委、县政府提出的信访事项。负责做好县委、县政府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组织服务工作。
（三）承办中央和国家机关、省委和省政府、市委和市政府及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信访事项，督促检查领导同志有关信访批示件的落实情况。向各乡镇和县直部门交办信访事项，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情况。
（四）负责综合反映群众信访中的重要情况和带政策性、倾向性、苗头性问题及社会动态，研究、统计、分析信访情况，及时向县委、县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。
（五）协同有关部门处理跨地区、跨部门的重要信访问题。协调处理群众赴省进京上访和异常、突发性信访事项。协调指导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的信访工作。
（六）承担县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，督促落实联席会议决定的事项。承担县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，负责县政府信访事项的复查复核工作。
（七）开展信访工作宣传和理论研讨，总结推广信访工作经验，提出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。对全县各级党政机关的信访工作进行指导、督促、协调、检查、考核。
（八）负责全县网上投诉处理工作。指导全县信访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，指导信访部门办公自动化建设。
（九）掌握全县信访工作队伍建设情况，提出加强信访队伍建设措施。对信访工作中失职、渎职行为提出处理建议。组织信访干部培训。
（十）承办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实有行政编制7人，全额事业编制16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677.50万元，全年预算总收入757.40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757.40万元；2024年预算安排支出757.40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76.25万元，项目支出481.1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

2024年决算总收入757.40万元，较年初预算增加79.90万元，总支出757.40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76.2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6％；项目支出481.1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4％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3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.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5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2.1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.7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.45万元。 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87.31万元，已提折旧57.53万元，可用资产29.77万元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较好地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（1）信访工作经费项目

按时按质完成目标任务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